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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利学院资产管理处文件

吉资字〔2025〕1号

关于进一步规范固定资产管理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我校资产管理工作，维护资产安全完整，

防止资产流失，更好地保障学校有效运转和促进各项事业发展，

根据《吉利人才发展集团资产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吉利学院固

定资产管理办法（2022年修订）》相关要求并结合学校实际，现

就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固定资产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强化管理责任。根据 2024年年度盘点情况，进一步强

化“统一领导、归口管理、分级负责、责任到人”的资产管理体

制，各单位对资产的管理负有主体责任，要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

资产管理制度，抓好资产管理工作，明确相关职责，强化任务分

工，把责任落实到人。本着“谁使用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资产使

用人员要妥善保管、合理使用资产，确保资产安全完整。因使用

不当、保管不力等原因造成的非正常损失，按《吉利学院固定资

产损坏、丢失赔偿办法》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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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抓好日常管理。做好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，所有新购入

资产使用管理部门资产管理员及时进行资产登记（资产名称、价

值、领用人、存放地、型号、实物照片等），审核通过后至资产

管理处领取资产标签并及时粘贴。资产状态或使用人、存放地点

等发生变化的，需及时发起资产变动，确保账实相符。配合资产

管理处完成本单位年度资产盘点，理清部门资产，形成盘点清单

和盘点报告。

三、做好异动交接。部门人员异动需办理资产交接手续。离

职人员在签署离职交接清单时单位资产管理员需明确其在本单位

占用/借用的资产是否已归还；部门间人员调动需在 OA系统中发

起“吉利学院人员异动资产交接审批单”，明确接收人、最新存放

地点、使用管理单位，做好资产移交工作，防止因人员异动出现

管理失控而造成的资产流失。

四、严格资产处置。各单位认真核实仪器设备、办公设备及

家具等资产的使用现状，特别是使用年限较长的资产。可以继续

使用的，鼓励继续使用；损坏无法使用的，须及时办理维修以及

报废处置手续。资产处置从严控制，确需处置的，使用单位应主

动履行报批手续，即 OA系统中“吉利学院资产处置审批单”，待

报废资产处置前应妥善保管，不得随意丢弃，确保回收处置资产

的完整性；对外捐赠物资需按规定及时办理捐赠手续，即 OA系

统中“吉利学院对外捐赠审批单”。严禁私自处置未经批准的任何

资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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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强化监督检查。资产管理处加强资产管理的监督检查，

对管理不到位、未经审批擅动资产、私自处置、不按时提交资产

清单及盘点报告的资产使用单位进行通报。

特此通知。

吉利学院资产管理处

2025年 2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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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类别：主动公开

吉利学院资产管理处 2025年 2月 28日印发


